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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估價師選任

貳、財務計畫與權利變換機制

參、差額價金找補

肆、選屋原則案例分享

伍、公開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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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作業須知及應注意事項

依都更條例第50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6、7條
估價師由實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委任3家估價師

選任方式：
1. 3家均由實施者與地主共同

指認(需全體同意)
2. 由實施者指認1家，其餘2

家由政府建議名單中，以
公開、隨機方式選任。

 選定應以估價總值對地主最
有利為原則

訂定評價基準日
及估價原則

 評價基準日需在權變計畫報
核前6個月內。

 作為估價師查估時點及基礎。
 估價金額以評價基準日當時

的市場行情為準，確保地主
權值不因房價漲跌影響分配
比例。

查估更新前後權值

估價師負責主要項目：
 更新前各宗土地
 更新後土地及建物
 土改物拆遷補償費
 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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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點應於更新單元範圍所在
村(里)或鄰近地域適當場所

2.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
3.依各該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
抽籤，正取兩家，備取數家
(註:建議備取三家)

無法共同指定
實施者指定一家

二家公開隨機「選任」

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日期與地點於10日前通知

(註:得通知本市公布之
專業估價者或各相關公會)

「選任」
辦理專業估價者

「公開、隨機」選任作業

「專業估價者」指定/選任程序
不動產估價師或依法從事其業務者所屬事務所

變更
專業
估價者

經實施者
與

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
共同為之

擬具權利變換計畫、舉辦公聽會

經實施者與
全體土地所有
權人共同為之

建議事項：
一、選任作業：
(一)估價者所屬事務所為抽籤

對象，各該事務所包含估
價者人數為籤數，正取二
家、備取三家。但同一計
畫選任事務所不得重複

(二)選任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
得通知本市公布之專業估
價者或各相關公會。         
(詳建議名單內文)。

(三)實施者應委任正取事務所，
無法完成委任時，依序委
任備取事務所。

(四)實施者應將選任過程及委
任結果納入自辦公聽會中
說明。

(五)報核時檢附下列選任專業
估價者文件：
簽到簿／選任紀錄*／辦
理選任十日前通知日期及
地點之證明文件。

二、實施者無法依前點成立委
任或終止、解除委任者，
應敘明理由報經本府備查
後，再重新辦理選任作業

臺北市專業估價者
建議名單

(更新日期:請以選任當時
市府公布建議名單為準)

無  法  .  終 止  .  解  除

*:檢附市府公布之抽籤當時專業估價
者建議名單、過程照片、經主持人
及見證人簽章之選任結果

中華民國108年6月17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0895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委
任

土地所有權人/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實施者
簽名蓋章

估價者名單
與統一編號

注意事項：
1.本意願書僅限於「○（縣/市）○（鄉/鎮/市/區）○段○
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使用，
禁止移作他用。

2.如立同意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
署；如立同意書人係無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簽署；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共同指定
簽署專業估價者
共同指定意願書

估價選任「專業估價者」指定/選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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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B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C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

更新前
權利價值

權利價值平均單價
(元/坪)

4,340,000 4,220,000 4,200,000

更新前權利總價
(元)

2,230,556,020 2,168,858,450 2,158,579,500

更新後
房地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1,439,824 1,384,518 1,406,545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元/坪)

1,021,398 984,300 965,037

車位平均價格
(元/席)

2,937,898 2,800,000 2,954,140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元)

7,141,135,034 6,876,279,779 6,784,148,615



「A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計算之更新前土地總價值及更新後房地
總價值最高，補償價值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應分配價值比例最高，對原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益最為有利。

專業估價者之鑑價結果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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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估價者之鑑價結果-更新前價值

編號
土地所有權
人及權利變
換關係人

權利價值
來源(地號)

權利價值來
源(建號)

更新前土地權
利價值(元) 

更新前土地權利
價值小計(元) 

更新前土地權
利價值比例

(%)

1 甲 1 20 17,225,282 17,225,282 0.5288%

2 乙 2 21 48,095,782 48,095,782 1.4766%

3 丙 3 22 36,590,629 36,590,629 1.1234%

4 丁 4 23 60,437,968 60,437,968 1.8555%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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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權分送案。
多數財務計畫內容已於事業計畫階段確認
，僅少部分項目依事業計畫核定計算基準
在權利變換計畫內做些微調整。

確定

確定

確定

確定

確定

確定

確定

確定

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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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2月7日「臺北市都市更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113年3月1日生效)

備註1.本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之物價基準日為112年11月。
備註2.地下層加成計算、高度加成計算及物價指數調整另行計算。
備註3.本標準單價表之單價已包含綠建築標章合格級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6-6條

中有關分戶樓板隔音構造。
備註4.本表單價不包含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費用。

構造別 鋼骨造 SC 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 鋼筋混凝土造  RC
建材設備

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中高級 高級 中高級 高級 中高級 高級

1-5層 34,300 42,900
6-10層 54,700 66,200 52,800 63,700 43,900 55,000

11-15層 59,200 71,600 56,500 69,000 49,300 61,700
16-20層 69,100 83,400 62,600 76,300 53,600 67,800
21-25層 76,100 92,100 68,700 83,500 59,000 73,600
26-30層 80,400 98,100 73,300 88,500 單位：元/平方公尺
31-35層 83,900 102,400 76,400 92,900 總樓地板面積不含遮陽板、

陽台、屋簷、雨遮或花台面積36-40層 87,600 106,600 80,400 97,200
41層樓以上 90,300 109,900

財務計畫-建材設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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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建材設備
七個必要項目

1.外觀牆面\ 2.牆面(含踢腳板)\ 3.地坪(含門檻)\ 5.門窗設備\ 9.停車設備\
10.電氣設備\ 11.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應有四項以上
達該級建材設備

4.平頂\ 6.電梯設備\ 7.浴室設備\ 8.廚具設備\ 12.景觀工程\ 13.門禁管理及
保全監控系統\ 15.視訊及網路設備

例外項目 14.消防設備

各級工程造價提列時，須符合下列規定以作為是否符合該級建材設備自評原則

財務計畫-建材設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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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設備名稱 噸數級距 參考單價

速度型制震器
50噸至75頓 292,000元/組

75噸至100頓 390,500元/組

動力驅動停車設
備二段橫移式 112,900元/部

動力驅動停車設
備倉儲式 395,000元/部

原則採固定單價提列。

若有其他特殊情形，應將項目之施作必要性及提列費用合理性委託專業機關、團體審查，

供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特殊大地或基礎工程
包含地質改良作業，但不包含一般基樁工程

。因應法令變動之項目
配合最新法規要求所衍生之必要工程項目

。

經審議會、幹事會、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等專
案會議認定有必要之項目。

經各級審議會議認定必要者

• 大樹保護及遷移費用
• 環境監測費
• 鋼骨造及鋼骨鋼筋混凝土造41層樓以上之樓層
• 鋼筋混凝土造26層樓以上之樓層
• 鋼骨造及鋼骨鋼筋混凝土造6層樓以下之樓層

特殊設備、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

特殊設備提列標準參考如下表：

財務計畫-特殊因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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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提供更新前房地 實施主體提供更新成本

營建費用顧問/技師費

容獎相關費用 其他

分配觀念 : 權利變換分配基礎來自地主&實施主體

更新後價值應由地主&實施主體共同分配

更
新
後
銷
售
總
價

更
新
成
本

地
主
分
回

依
專
業
估
價
師
估
價

都更重建成本多寡

會影響地主們

可分回建物的比例

權變概念權利變換機制

更新後總價值=地上房屋+地下停車位

 建築工程費用
 權利變換費用
 容積移轉費用
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
 貸款利息
 稅捐
 管理費用

Q : 更新成本有什麼?

更 新 成 本 需 依

提列標準提列，

且 須 經 政 府 審

議 後 核 准 ， 以

保障地主權益。

Q:如何判斷實施者分配比例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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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價值v.s分配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總銷售金額 6億元 100%

共同負擔 3億元 50%

所有權人分配 3億元 50%

財務計畫A
總銷售金額3億元

財務計畫B
總銷售金額6億元

33%

67%

共同負擔 所有權人分回

50%50%

共同負擔 所有權人分回

項目 金額 比例

總銷售金額 3億元 100%

共同負擔 1億元 33%

所有權人分配 2億元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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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機制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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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 分配結果
 價值最低戶為37,65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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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流程
編
號 附件名稱 說明 備註

附
件
一

權利變換意願
調查表

表達是否參與分配之意
願，若有意願請續填附
件二

填寫用印後，
於選配期限內，
請掛號回寄或
交予實施者。

附
件
二

更新後分配位
置申請書 申請分配位置之表達

附
件
三

更新後合併分
配協議書

如有數人申請合併分配
同一戶者，須表明意願
及權利範圍
(無合併分配者免填)

附
件
四

權利價值說明
表

表列實際應分配權利
價值 數據資料。

附
件
五

更新後建築物
各分配單元面
積位置對照表

建物各單元編號、面積
及總價 數據資料。

附
件
六

更新後停車位
編號對照表

停車位編號、尺寸及價
值 數據資料。

附
件
七

選配原則 本案之選配原則 書面文字資料。

附
件
八

更新後建築物
單元及
停車位平面圖

建物各單元及停車位平
面圖 圖面資料。

建築設計確認

地政面積確認

估價結果確認

共同負擔確認

計算個人權利價值

製作選屋文件

自辦公聽會(選屋說明)

選屋期(不少於30日)

公開抽籤(無則免)

彙整計畫書

事權計畫書報核

評

價

基

準

日

:

權

變

計

畫

報

核

六

個

月

內



16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選配文件

1,000萬

20%

6,000萬
2,000萬
4,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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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F

109

選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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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F
109

A3-20F 109

丁一、丁二

丁一
丁二 1   /   2

1   /   2

選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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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要點-雙北常見訂定原則(非法規)

• 找補範圍
10%上下

• 超過以第
一次公開
銷售價95
折計算

• 一樓、
     商用、
     角間
• 臨路寬度
• 棟別

• 棟別
• 共負比
• 抽籤
• 列為公設
部分(例
如裝卸、
無障礙車
位)

• 戶車比

• 臺北市都
市更新自
治 條 例
#11

• 超額選配
• 公同共有
• 監護宣告

• 臺北市公
有土地參
與都市更
新分回納
作社會住
宅（幸福
住宅）評
估原則」

• 集中選配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
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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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相關解釋函
• 超額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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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同共有

選配原則相關解釋函

 102 年 4 月 10 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國軍老舊眷村改建作業領有所有權狀並經預告登
記之建物，涉及都市更新條例第10條第2項及第22 條第1項同意比例規定執行疑義暨公同共
有參與權利變換分配疑義會議」結論二、關於都市更新案涉及產權為公同共有之所有權人參
與權利變換分配疑義：

 本條例第 35 條規定權利變換後分配之房地既視為原有，更新後獲配之房地，於公同共有關係
存續期間，仍應維持其公同共有狀態。

 都市更新案涉及產權為公同共有所有權人參與權利變換分配時
 如公同共有人間可以達成共識者，依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表達分配位置
之申請
至若公同共有人間有不同意見無法自行協調一致者，則參依上開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後段之
作法，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 本案公同共有人 2 人，依臺北市政府資料顯示，實施者已充分與該 2 人連繫溝通，獲致其中
1 人未表意見，另 1 人積極表達分配意願之結果，考量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項及第 5 項規
定，公同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的權利，及民法第 827 條各公同共
有人之權利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爰本案於其他公同共有人未表示意見的前提下，公同共
有人之一表達分配位置之申請應予尊重。因事涉個案執行事項，以上作法供實務推動執行參
考，如仍有爭議時，建議由各該管都市更新審議會處理爭議之機制協調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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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相關解釋函
• 監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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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分配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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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
107.1.5 北市都新字第10632959500號

• 協議戶應於何時確定?
• 部分協議部分權變案件，選屋資料差異?
• 雙方與實施者之間的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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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抽籤-雙北常見訂定原則(非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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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1. 只能選三家估價師嗎？可以選更多家嗎？

Q2. 對於估價師選任結果，可以選擇對我權利價值最高的嗎？

Q3. 怎麼知道我可以分多少？甚麼時候才能確定？

Q4. 我如果還未同意，可以選屋嗎？

Q5. 繳交選屋單後，是否代表獲配房屋及車位？

Q6. 選配期間結束後，還可以改選嗎？改選是否有上限次數？

Q7. 是否一定要簽署選配書？不選屋會被如何處理？若是對權利價
值有疑義不參與選配房屋，法令有規定實施者可代為抽籤選配嗎？

Q8. 所有權人依權利變換結果選擇房屋，致產生差額時如何處理？

Q9. 若有所有權人應繳而未繳差額價金，應如何處理？

Q10. 產權登記是依據權利變換或私約約定？

Q11. 交屋時如果發現實際坪數跟當初「權利變換計畫」核准的坪數
不一樣，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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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QA時間~~


	115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更新講座
	簡報大綱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